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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97(d)和 124 

全面彻底裁军：军备的透明度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军备的透明度 

  A/C.1/60/L.50/Rev.1 号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第十二次报告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行预咨委会)审议了秘书长根据大会议事规则

第一百五十三条提出的关于军备透明度的A/C.1/60/L.50/Rev.1号决议草案所涉

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A/C.5/60/14）。 

2. 正如秘书长的说明第 2 段所述，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4 段(b)分段、第 5 段

和第8段涉及关于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的持续运作及其进一步发展的报告编写

问题。该报告将由根据公平地域分配选择的于 2006 年组成的政府专家小组协助，

利用现有资源编写。大会又请秘书长实施其 2000 年和 2003 年关于登记册持续运

作及其进一步发展的报告所载各项建议，并确保为秘书处维持登记册的运作提供

足够的资源。大会还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向其第六十一届会议提出

报告。 

3. 说明第4段至第6段叙述了落实这些要求进行的活动；第8段至第12段说明了

所需资源估计数。如下文所述，执行工作方案所需增拨经费总额为1 078 600 美元。 

4. 秘书长估计，决议草案第 4 段(b)分段中的要求所需会议服务费用达 679 

500 美元，其中包括：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第 2 款（大会和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项下 654 800 美元，用作政府专家小组关于联合国常

规武器登记册持续运作及其进一步发展的三次会议的费用；第 28 款 D 项（中央

支助事务厅）项下有关共同支助事务所需经费 21 600 美元以及第 28 款 E 项（日



 

2 
 

A/60/7/Add.19  

内瓦，行政事务）项下 3 100 美元。非会议服务所需经费估计为 399 100 美元，

其中：第 4 款（裁军）项下 395 400 美元；和第 35 款（工作人员薪金税）项下

3 700 美元，它由收入第１款(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项下同等数额抵销。 

5. 秘书长解释说，作为政府专家小组的实务秘书处，裁军事务部须筹备和组织

政府专家小组并提供服务、为该小组的内部谈判问题提供专门知识、编写最后报

告和其他文件。秘书长表示，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第 4 款项下的人力

资源已被授权活动完全占用。因此，由于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4 段(b)分段的

要求，估计在非会议事务所需经费项下要提供两个工作月的咨询服务，经费27 800

美元，要为裁军事务部秘书支助服务提供三个工作月一般临时助理人员的经费

17 600 美元。执行部分第 4 段(b)分段所需经费还包括专家旅费 350 000 美元。 

6. 咨询委员会认为，需要整两个工作月咨询服务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不论怎

样，牢记大会关于“利用现有资源”编写该报告的要求以及 2006-2007 两年期拟

议方案预算第 4 款项下提出的资源数额，行预咨委会建议，不增拨 27 800 美元的

顾问服务费，不增拨 17 600 美元的一般临时助理人员费。关于旅费，行预咨委

会知悉，秘书处设想 22 名至 24 名专家所需的旅费。然而，这种预测并没有充分

的根据。同样，所需会议次数或会期的预测也没有充分的根据。行预咨委会希望

把这方面节省的费用列入执行情况报告。 

7. 将利用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第 4 款（裁军）项下提供的资源落实

A/C.1/60/L.50/Rev.1 号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5 段和第 8 段提出的要求。 

8. 咨询委员会从说明第 13 段中注意到，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中并没

有列出经费，用于该决议执行部分第 4 段(b)分段所要求的会议事务活动。行预

咨委会获悉的原因是这份决议是在拟议方案预算编写后一段时间起草的。秘书长

还解释说，不可能查明拟议方案预算第 4 款（裁军）项下在两年期中可能终止、

推迟、削减或修改的活动。 

9. 行预咨委会建议，由第五委员会通知大会，如果大会通过 A/C.1/60/L.50/ 

Rev.1号决议草案，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需增拨经费多达1 033 200 美元，

其中：第 2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654 800 美元）、第 4

款（裁军）（350 000 美元）、第 28 款 D 项（中央支助事务厅）（21 600 美元）、

第 28 款 E 项（日内瓦，行政事务）（3 100 美元）和第 35 款（工作人员薪金税）

（3 700 美元），它由收入第１款(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项下同等数额抵销。

2006-2007 两年期任何追加批款均须大会根据应急基金的使用和运作程序加以审

议。 

 


